
號:

保存年限:

檔

建管

開會通知單經濟部工業局

副本:

備註:

一、 依據行政院108年5 月 28 日院臺經字第 1080016563

辦理(附件 1) 。

二、 為協助各直轄市政府 、 縣市政府-才手以順利審查並簡化行

政ifL袋 ， 去邀請各與會單位參與，並召開本次會議向各

單位說明，另 本局業初擬「既有工廠研計副主用認定基
準方案審查標準 J (附件2) ，請供參。 F JF 、

三、 會議當 日 請本局產業園區開發推動辦公室準備資料說

明 。 JBfx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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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 期 : 中華民國 108年5月 29 日

發文字號 : 工地字第 10800588120號
速別:最迷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 如備挂一 、二 。 (附件 1 1 08S0016774_1 080052933 . pdf 、 附件2 108S0016774一
1080052934. pdt) 

開會事由 : 研商辦理「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 」

之行政執行事宜

開會時間 : 中華民國 108年6 眉 1 2 日

開會地點 :本局2樓第 1會議室

主持人:陸組長信雄

聯絡人及電話 : 陳玟卉 。2冒27541255 分機25 17

出席者:內政部、勞動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查 中市政府 、 金

南市政府 、 高雄市政府 、 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 、 嘉義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苗果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屏

泉縣、政府、主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查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

府 、 連江縣政府、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發展推動辦公室

列席者 :

( 星期三 ) 上午10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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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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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l工業局 |

行政院函

地址: 10058全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 02- 23949309 
聯絡人:林泓逸02-33568281

電子信箱: hungy i 248@ey. gov. tw 

受文者:經濟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5月 28 日

發文字號: ~完全經字第 1080016563
速別 :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停、密期限: ( 

附件;如文Cattchl)

話 : 所報「既有工廠升降機使用認定基準方案 J '名稱並修正

為「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一案，准予依

核定本分行有關機關辦理。

號

1.j 

... 
S$221127.i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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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 復1 08年4 月 1 日 經工字第10802603260號函。

二、請內政部及勞動部檢視現行昇降設備等具有危險性機械檢

驗使用之相關法規，於旨揭方案屆期前檢討修正相關規定，

納入妥通管理規範'以提升工作場所安全。

三、檢附「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 J (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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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經濟部

副本:內政部、勞動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均含附件)

l電子當捌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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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

(核定本)

中華氏國 1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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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萃方案

壹、前言

工廠載貨昇降設備原屬勞動都檢查管理(核發檢查合格證、或自主檢查) t 

配合該部 103 年 7 月 3 日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施行 ，除營建用昇降設備外 ，

其他敷設於建築物之昇降設備，回歸建築法管理。另查原勞動部列管之昇降

設備檢查標準與建築法部分規定不同，造成部分昇降設備不合建築法規定面

臨停用之情形;內政部因應此情事，於 104 年 8 月 31 日訂定輔導勞動部列管

昇降設備回歸建築法管理之執行規定及書表(下稱輔導計畫) t 進行 3 年輔導 電

計畫(105 年至 107 年) ，暫以核發臨時許可證方式輔導逐步合法化;惟因輔導 烏拉

合法之期限已屆，造成部分廠商營運上之困境 。 這訟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理監事於 107 年 11 月 7 日拜會行政院，提

案說明因輔導計畫期限將屆，會員仍有未能取得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詮

(下稱使用許可證)之情形;因提案涉及工廠昇降設備許可，經行政院裁示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督導，務實處理。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7 年 11 月 27 日、 12 月 17 日及 12 月 28 日，共召

開 3 次研商「工廠升降機取得使用許可相關議題J 會議，其中第三次會議決

議，針對取得工廠登記二次施工致未符合建管規定及未登記工廠(取得臨時L

廠登記)之載重一噸以上昇降設備，由經濟部於 2 個月內邀集內政部、勞動部

及相關公會，共同研商適用之基準(載重未達一噸之昇降設備準用) ，並建議內

政部針對符合建築法規且已取得建築物昇降設備臨時使用許可避(下稱臨時

使用許可證)者，展延建築物昇降設備輔導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於 108 年 1 月 17 日、 1 月 29 日、 2 月 18 日及 2 月 22 日 ，

共召開 4 次研商會議，初步規劃由地方政府以書審方式進行審查 ，並參考原

輔導計畫機制，主了定相關審查文件。

貳、目標

基於使用者安全前提下，以「機 J 、「房」及 「人 J 、「貨」分離為原則，協
助昇降設備未取得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之事業單位，依「既有工廠昇

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 J (下稱本方案) ，取得安全證明之同等詮明文件，使

其於相關法規修法前得繼續使用。

參、部會分工

一、經濟部:邀黨內政部、勞動都及相關單位，研議修j去前得繼續使用昇降

設備之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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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依昇降設借安全要素，協助經濟部研擬上開機制。另於本方案

核定後，研議本方案機制出具之昇降設備臨時使用證明文件，得作為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設備安全類」之檢查項 目 「昇降設備 J

使用許可證部分之替代證明文件。

三、勞動部:依原勞動部列管昇降設備之安全標準，協助研擬修法前得繼續

使用昇降設備之機制。

、計畫內容及作法

一、適用對象資格

1..L廠用載重一噸以上載貨昇降設備須符合下列條件:屬原勞動部列管

建築物卉降設備，且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可依內政部輔導計畫，

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證或未取得使用許可證者。

2. 工廠用載重未達一噸之載貨昇降設備:準用本方案機制，但由事業單位

自主檢查，不需提報審查。

3. 至於後續經勞動檢查發現者，由內政部與經濟部就個案再行研議處理。

二、執行方式

1.執行單位:地方政府

規釗由事業單位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並以書審方式執行，經審查

通過後，由地方政府核發既有L廠昇降設備定期臨時使用證明。

2. 審查文件

規劃以書審方式執行，其審查文件包含下列三項:

(1) 第三方安全檢查機構出具之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表(下稱定

期檢查表)。定期檢查表之撿奎項目僅以昇降設備使用安全為要求規

範'排除建築物主體建築管理之相關規定 。 格式請參閱附件一 。

定期檢查表訂定原則包含:排除或修正與建築法及其子法有關

之法定文字、基於設備使用安全針對本方案適用之昇降設備新增撿

查項目等二項原則。

(2) 投保保險證明文件:事業單位針對本方案適用之昇降設備，出具投

保相關保險之證明文件。其必須投保項目說明如下:

A. 載貨昇降設備:必須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

第 2 頁，共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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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4至三

保

險

P 

B. 載人或載人載貨兩周昇降設備 : 必須投保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另

須投保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3 或於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加條電梯責任

何才加11ff，款。

表 l 保險項目差異說明表

保險種類 被保險人 賠償情形 賠償對象 備言主

被保險電梯在保險期間內

電梯意外
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坐或出

求償之第
事業單位 入被保險電梯之人體傷或 1.性質相

責任保險 三人財物受有損失，依法應負賠 近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2. 賠償對

因所有、使用、管理 「經營 象不包

公共意外
業務處所之電梯J 發生意 括事業

外事故第三人體傷、死亡或 單位雇
責任保險 求償之第

事業單位 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 主及員
電梯責任 三人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
附加條款

工干

求時，保險公司就超過自負

謗、部分賠償。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
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生意

雇主意外 事業單位 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 事業單位 僅保障員

責任保險 雇主 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責賠償 員工 三L

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

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賞。

有關保險金額部分，因本方案要求事業單位投保之保險皆靜、針

對昇降設備發生意外之賠償機制，故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 從其

規定外 ，依保險類型差異 ，本方案訂定事業單位投保之最低保險金

額及自負頭，而保險費則以事業單位與保險公司約定為準。相關內

容請參閱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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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保險項目最低保險金額及自負額說明表(單位:萬元)

最低保險金額

保險種委員、 每一個人 每一意外 每一意外事 保險期間總 自負額

身體傷亡 事故傷亡 故財物損失 保險金額

電梯意外
300 1,500 300 3,600 

責任保險

責 公共意外

4圭 責任保險
300 1,500 300 3,600 

不超過

係 電梯責任 10% 
險 何苦力。條款

雇主意外
200 1,000 2,400 

責任保險

備主主 :公共意外責任係儉電梯責任附加條款之保險企事頁次會負報以公共意外責任係除約定內容為準 ﹒

(3) 事業單位出具既有工廠卉降設備定期撿查切結書 。

本方案規劃事業單位切結內容以昇降設備定期檢查、投保保險

項目等有關事宜為主，其切結欽力至本方案期限在I ìl品為止。另因本

方案械制靜、由地方政府核發既有三L廠昇降設備定期臨時使用證明，

故建議事業單位切結對象為地方政府。既有玉廠屏降設備定期安全

撿查切結書格式請參閱附件二 。

3. 第三方安全檢查機構

考量第三方安全檢奎機構之檢查經驗及專業性，以目前內政部指定

之建築物昇降設備檢查機構為主。

4. 核發文件: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臨時使用證明(下稱定期臨時使用證

明)。定期臨時使用證明標示內容包含定期檢查管理編號、有效期限、

設備廠商、責任保險公司、主管機關、撿查機構及技術人員等相關內容。

另為與使用許可設及臨時使用許可證區隔，設定格式請參閱附件三。

三、工廠用載重未達一噸之昇降設備由事業單位自主檢查後，自行留存定期

檢查表、既有工廠兵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及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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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實施期程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8 日第 3 次「工廠升降機取得使用許

可相關議題J 會議決議，本方案自行政院核定之日起二年內有效。

陸、預期效益

本方案靜、針對原勞動部列管，且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可依內政部輔

導計畫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證或未取得使用許可證之工廠用載重一噸以上載貨

昇降設備，建立「機」、「房 J 及「人J 、「貨 J 分離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機制，

優先對工廠載貨弄降設備提供合理之安全檢查標準及程序，並要求事業單位

投保必要之保險項目，及出具切結書，於昇降設備符合安全標準之情況下，

使事業單位於修法前得有相關依據取得昇降設備臨時使用證明文件。

另針對載重未達一噸之昇降設備，規釗得準用本案械制之安全檢查標準，

且參考原勞檢械制，得由事業單位自主檢查，不需經地方政府審查;但事業

單位仍須出具切結書，並投係必要之保險項目，負起昇降設備安全維護之責

任?。

本方案機制實行後，短期可使廠商儘速取符定期臨時使用益明，於不妨

礙生產活動情形下繼續使用;長期於考量人民權益及昇降設備使用安全，建

議應配合內政部訂定之輔導計畫，繼續輔導廠商取得正式「使用許可證J '以

符合建築法等相關規定。

第三方安全儉查機構 事業單位

琴家第三方安全治運機備俊這有取得既有工廠昇隊設備
定期臨時使用這明需求﹒

且符合適用對象資格

依據既有工廠昇隊設儲定

期儉查表被宣

提出申請文件

1. 合街之既有工廠冥隊設 畫畫靈-~續以上
備定期儉查表 認貨昇險設備 、

一 2. 晚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 一一一 一一一--_

;我萱切結宙

3. 投{果保險證明文件

量連星未滿一Hj

5軍終訟IIØ

地方政府

g}ij喜審查

自行留存相關文件 核發既有工廠昇降設備

定期臨時使用誼明

囡 1 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流程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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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定期緯童管玉皇J編波: 4食圭日朔: 一一年一月一 B

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表
口口口口口

事業革位代表人 i也土止

五級名稱
工廠Jt降設備所在

地址或地號

1主備出廠編號 ~F學設備用途(t主 2) 口就人 口載貨 口救人我貨兩周

技術人員
設備廠商

技術士撥號 |電話 |

技術人員
撿章機構

技術士橙色t | 電話|

責任係險公司 保險發明文件字號

電動機 KW V A 事頁定速度 m/mirl 

主銅:令規格 m01 條'#1-敘比 / 操作方式 口平臺逆轉口兩全述動口多圭這動 全

b 領定我重 人 kg 騷動方式 口直接式口間接式口.Ij，f釋式

fi-條行經 π1 柱奉 直很 mm' 長 mm 

3停止接委主 接~ 本鑫 停 茱吐出萱 l/min 

正出入口門 寬 cm' 高 cm 傳動元件 口鋼索 口錄條 口

門裝置恐U(. 口co 口2S 口其他 常用壓力 kg/cm2 

門開后立方式 口電動 口手動 安今悶動作壓力 kglcm1 

撿查
檢委鉤項

是否符合

項目 規定

1. 卒扇尺寸寬 cm' 為 cm ﹒高 cm 口是口否

2. j容為負持載重眉之速度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卒(CNS) 口是口否

3 . 牽引棺論/轉向總給之直位 口是口否

4. 機械樑跨終於建築物之操、板或71<.重給 口是口否

5. 才能械室內說有照明及通風設備 口是口否

6. 機械室內未放置與昇降設備無關之言的色 ; 或另以防火材料設置安全隔離設施(吉主 3) 口是口否

7. 搭乘場指示;授及按鈕 口是口否

8 . 我貨晃降設備之車廂內無設置控制面板(誰 4) 口是口否

一 9. 載人去載人載貨兩周晃降設備之學府內有設置控制局級(1主 5) 口是口否
A~ 
;;.λ E忌 1 0. 車廂與配重側緩銜器間防: 口是口否

{希
lU，月索會測直徑值 口是口否 |

概

妥 12. J.t玲玲內采設置與昇降1艾倫無關之管線;或另以防火材料設置安令隔離設花(吉主 3) 口是口否

l3 . 5平吟吟周 i是囝護設施以防火材料設置妥令隔離設施(~主 3) 口是口否

14.口11-降設備零組件是毛損壞 、 變形:或口損壞、變形程度不妨礙安全使用，並己以口頭及書
口走口否

面形式，提經事業單位5至更換零組件

] 5.我曾弄降設備之禁止乘人告示張貼於絨線位置(t主 4) 口是口否

1 6. 裁者7限制告示張貼於顯眼位置 口是口否

1 7.操作方法及故障時處單方法告示張貼於顯眼位置 口是口否

18.口強度計算與設計害。口有缺滿者，須出具Jffi、設備廠商接署之後胡文件汶口不金者，須
口是口否

出共建築物昇 F辛設仿設置及撿吾吾管理辦法所指之專業廠商發署之強度計算發明文件

19.電動被主電路絕緣電阻
電壓 300V 以下時， ~頁。.2MO 以上

MO 口是口否
電壓超過 300V 峙，須 O.4 MO 以上

游j
20.照明電路絕緣電 p.且

電壓 1 50V 以下峙，須 O.l MO 以上
MO 口是口否

2式 電壓超過 150 至 300V 以下峙，須 0.2MO 以上

2 1.控制電路絕緣電阻
電壓 150V 以下峙，須 0.1 MO以上

MO 口是口否
電壓超過 150 至 300V 以下時 ， 頭 O.2MO以上

第11頁 ， 共 t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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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檢豈知項

是否符合

. 
項 8 規定

22.1言說電路絕緣電但
1[~ 15川下時須 0. 1 MO 以上 | 
電壓超過的o .t. 300V 以下峙，須 0.2MO 以上

MO 口是口否

23.超追問問動作這度 i學府側調速推 叫min . 1 說，重制調迷機 mJmin 口是口否

24.阻擋器動作速度 車廂側調i車被 叫min I ß己重側調進絨 m/min 口是口否

25. 車廂你'1 緊急4亭止裝置 口是口否

26.配置tfM 緊急停止裝置 口是口否

27.電流測試結果 口是口否

28.速度/動作壓力測試結果 口是口否

29.電治制動器 口是口否

30.連絡裝晃(1言說、對古拉機)(t主 5) 口是口否

31.過負攻防止反警報裝置 口是口否

可~
32. 緊急照明裝置(t主 5) 口走口否

4- 33.李扇門與搭乘場門闖關安全裝置 口是口否

裝 34.搭乘場門開鎖裝置 口是口否
4且L 

35.停止闖關(車廂內、車廂 1頁、機坑) 口走口否

36. 門開悶悶防: 口走口否

可}
37.極限闖闖(主、 T) 口是口否

38 .緩銜器(~府、直己重) 口是口否

~ ~企 39.主操作盤點字樣示，語音系統&.輪椅乘坐者採作盤 口是口否
子單

40.後花錢 口是口否Y訪時

不炫

41.扶手 口是口否
俊(俏1:1已
是E s 42 .車扇門光電是!\~裝置 口是口否

主要并 的 工作平金之設置 口是口否
機控

44.動力進斷τ之援救裝置 口是口否1毒 1控
式 ~1

0-. 
45.低速運轉安全裝置 口是口否

ià !.年 46.治壓豆豆金絲防止及;也遙控制裝置 口是口否
F學

47. 自動著床裝置 口是口否古~

1t，~ 
48 .防止拉車脫落裝置 口走口否

座三 49.安令閥it.止悶 口走口否

定係
50.ff 跨設備.ít~Jj維護僻、發益作成紀錄表(t主 7) 口是口否

期 4年
綜檢
主

5 1.幕降設備逆轉一切正常，且符合檢查規定 口是口否
給

合泉

不符規定事項紀錄
被查機構

技衛人員姓名 ~ 
查

機
4合奎機槍 才'lfi.

j主衛士替我

備挂:(.且是項目內容看扮技術人員刪除﹒

2.依「既有王成果 i海吉艾。備使用認定基準方~ j 檢章之.'âß.定我重 1 ，000 公斤以上昇 r學設備﹒不符作為首先人tt

栽人載貨為用其玲設備﹒

3.~ 6 , 12 、 13 J頁梭章項 g .事業單位有以防火材料設置安全偏離設草包者，須出具內政部管逮著審核認可

之 「內政~p~築新技街、車時工法、新設備』正是身材料認可通知書」﹒

4. 第 8 ' 15 項撿章項目，敘人&.裁人載貨兩用其降設備先填 ﹒

5.~ 9 、 30 、 32 項等按章項目，我貨昇伶設備先燒。

6.第 39 互相積為各專眉弄降1H翁，$梭童項目，其他機種先填﹒

7.第叩頭檢垂頭 g ，初次依本求給章者免成 ﹒

第 1 2頁 ，共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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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位於

縣 鄉鎮 路

一一一市一一一市區 街一一段一一巷一一弄一一號一一樓一一室之
口載重一噸以土載貨三千降設備

工廠用口載重未達一噸昇降設備(口非載人或載人載貨兩用昇降設備)因尚未取

得「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J '故承諾於相關法規修法前得繼

續使用，依據「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 J '每年定期

辦理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係養與維護作業，並投保雇主意外責

口電梯意外責任保險

任保險與口公共意外責任係撥電梯責任附加條款等相關保險(非載人或載

人載貨兩用昇降設備者，兔投保電梯意外責任保險或公共意外責任

，系險電梯責任附加條款) ，保障使用人之生命安全。恐口說無憑，

特立此書為證。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之全部責任，與000政府

無關。

t仁至丸

。00政府
所
叭
儡
斷E
K
H
、

立切結書人

公司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 國 年 月 日

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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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直徑 :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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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審查原則

一、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下稱本方案)之適用對象以原勞動部列

管之建築物昇降設備，且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已依內政部 「輔導勞動部列

管昇降設備回歸建築法管理之執行規定及書表 」 取得臨時使用許可搓，或未取

得使用許可證之載重一噸以上工廠載貨昇降設備為準 。

載重未滿一頓之工廠昇降設備，準用本方案 。

巴二 、 本方案原則由各地方政府為執行單位 ， 並由其以書面審查方式審查，偽汐及其

i趴 f也為處黨 J管能 1頁，當地方政斥<依講責審查 c 審奎通過始得核發「既有工廠昇降

言艾備定期臨時4吏用言登明」。

載重未滿一頓之昇降設備，得由廠商自主檢奎，但須備有本方案規定之審查文

件 。

第一項書面審查之標準'依附表 1 內容辦理 。

三、為確實追蹤昇降設備輔導進度，各地方政府每半年應定期回報申請臺數及核准

查數與經濟部工業局 。

d

司

每
戶
戶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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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華章日期 : 年 月 日

附表 1 既有工廠昇降設備使用認定基準方案審查標準表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

事業單位名手再 聯絡電話

代 表 人 傳 其

工廠昇降設備 口口口口口

所在地址或地號

昇降設備用途
口載人 口載貨

昇降設備載重
口載重一噸以上

口載人載貨兩用 口載重未達一噸

審查內容

屬原勞動.gl~ 列管之建築物昇降設備，且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口合格

一、資格條件 已依內政部「輔導勞動部列管昇降設備回歸建築法管理之執行規
口不合格

定及書表」取得臨時使用許可搓，或未取得使用許可言歪 。

(一) 第三方安全梭查機構出具檢查合格之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 口合格

期檢查表 口不合格

二、審奎文件 (二)投保保險護明文件符合本方案規定
口合格

口不合格 l

(三)事業單位出具既有工廠昇降設備定期檢查切結書
口令格

口不合格

其他審查意見

l鬱

承辦人 :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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